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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此乃重要文件，務請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文件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及專業的財務意見。

如沒有特別說明，本文件中所用詞彙與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所定義的有著相同涵義。

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過往表

現並不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信託及各附屬基金之香

港銷售文件（包括相關附屬基金之產品資料概要及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

會就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各附屬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各附屬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

不代表各附屬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各附屬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致各單位持有人

印花稅稅率的變更

我們作為各附屬基金的基金經理，現通知閣下，根據 2021年收入（印花稅）條例，由 2021年 8月 1日

（「生效日期」）起，售賣或購買香港證券的成交單據的應繳印花稅稅率（「印花稅」）將從 0.1% 改為

0.13%。由生效日期起，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將會有若干修訂，以反映 (i) 新的印花稅稅率; 以及

(ii) 其他行政、澄清及編輯修訂。

詳情請參閱隨函附上的「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之修訂」。於隨函附上的「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

文件之修訂」所述之所有修訂應視作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倘若閣下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52) 2198 5890 與我們聯絡。

我們對本文件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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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務請閣下即時垂注。閣下如對本文件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及專業的財務意見。

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過往表

現並不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信託及各附屬基金之香

港銷售文件（包括相關附屬基金之產品資料概要及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

會就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各附屬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各附屬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

不代表各附屬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各附屬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之修訂

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將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有以下修訂。此等修訂構成各附屬基金的香港銷售

文件的一部分，並應與各附屬基金的的香港銷售文件一併閱讀。

1. 信託及附屬基金應付之稅務及稅項

於標題為「香港」的分節下，標題為「印花稅」的部分會被全部刪去並由以下取代：

「印花稅

根據香港庫務局局長於 1999 年 10 月 20 日發出之減免令，投資者向附屬基金轉讓股票籃子以

作為獲分配基金單位的代價，應繳之任何香港印花稅(即定額及從價印花稅)將獲豁免或退回。

同樣地，於贖回基金單位時由附屬基金向投資者轉讓股票籃子應繳之香港印花稅亦將獲豁免

或退回。

各附屬基金以現金方式發行或贖回基金單位毋須繳付香港印花稅。

附屬基金買賣指數成份股須繳香港印花稅，現時稅率為買賣香港股份價格之 0.26%。相關附

屬基金須負責該香港印花稅之一半。」

2. 投資者應付之稅務及稅項

a. 於標題為「香港」的分節下，標題為「有關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印花稅」的部分會被全

部刪去並由以下取代：

「有關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印花稅

倘透過將相關基金單位賣回予基金經理而進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出售或轉讓，且基金

經理隨後註銷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或於出售或轉讓後兩個月內將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再出



售予另一人士，則無需支付香港印花稅。附屬基金單位持有人以其他方式買賣或轉讓非上

市類別基金單位，一般應繳納代價金額或市價（以較高者為準）0.26%的香港印花稅（由

買賣雙方各承擔一半），而倘若已就有關出售或購買或轉讓簽立轉讓文據（如有），應就各

份已簽立的轉讓文據（如有）按固定費率 5 港元支付香港印花稅。

分別通過分配新的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進行認購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轉換為非上市類別

基金單位，及通過註銷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進行的贖回／換出，一般毋須繳納香港印花

稅。」

b. 標題為「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分節下其相應的備註會被全部刪去並由以下取代：

「1 刊於稅務局網站 http://www.ird.gov.hk/chi/faq/dta_aeoi.htm 之有關自動交換財務帳

戶資料的常見問題 - 問題 1 (修訂日期︰2021 年 2 月 1 日)。
2 刊於稅務局網站 http://www.ird.gov.hk/chi/faq/dta_aeoi.htm 之有關自動交換財務帳

戶資料的常見問題 - 問題 6 (修訂日期︰2021 年 2 月 1 日)。
3 刊於稅務局網站 http://www.ird.gov.hk/chi/faq/dta_aeoi.htm 之有關自動交換財務帳

戶資料的常見問題 - 問題 3 (修訂日期︰2021 年 2 月 1 日)。」

倘若閣下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52) 2198 5890 與我們聯絡。

我們對本文件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8 日


